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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研字〔2022〕27号

关于印发《湖南工商大学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中期

检查办法》的通知

各二级单位：

《湖南工商大学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中期检查办法》已经学校

审定同意，现予印发执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湖南工商大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7月 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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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工商大学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中期

检查办法

为加强研究生培养过程管理，及时了解研究生从事学位论文的工

作状况，课题研究进度及导师指导工作状况，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， 

采取有效的改进措施，规划好后期的论文写作工作，提高研究生学位

论文质量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条 中期检查范围

已通过论文开题的硕士研究生。

第二条 中期检查时间

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中期检查工作一年安排 1 次，通过论文开

题的硕士研究生，其学位论文中期检查原则上应在第5学期完成。

第三条 中期检查内容

（一）学位论文工作是否按开题报告预定的内容及进度安排进

行；

（二）目前已完成的研究工作及阶段性成果 ；

（三）后期拟完成的研究工作及进度安排 ；

（四）存在的困难与问题及解决方案 ；

（五）下一阶段工作计划及预计完成时间 ；

（六）如期完成学位论文全部工作的可能性。

第四条 中期检查要求

（一）中期检查由培养单位设立中期检查小组，检查组设组长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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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、成员 3 ～ 5 人，组长和成员须具有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。

（二）中期检查工作以报告会的形式进行。报告会由检查组组

长主持，硕士研究生汇报 10 ～ 15 分钟，检查组提问 10 ～ 15 分钟。

（三）学位论文中期检查结果以不计名投票方式表决，经全体

成员三分之二以上（含三分之二）表决同意方为通过。

（四）不能按期参加学位论文中期检查的研究生，须由本人提

出延期检查的申请报告，由导师和二级培养单位审批同意后，方可

推迟检查。研究生如无故不进行中期检查，将停止其学位论文的后

期工作，不予答辩和授予学位。

（五）检查小组将检查结果形成简明的书面总结报所在学位评

定分委员会，总结中应包括检查的总体情况、应受检查人数、实受检

查人数、延期者等，对特殊情况应有一定的说明。并将检查结果填入

《湖南工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中期检查表》，存档备查。

第五条 中期检查结果及处理

中期检查结果分合格和不合格等级。检查组对研究生学位论文

工作进展、工作态度以及论文完成的可能性等进行全方位的考查并

给出评价结论，中期检查合格者，可以继续相应学位论文研究撰写

工作。凡不合格者，须认真修改并经导师认可后，在2个月后，申请

重新参加中期检查。两次中期检查仍不合格者，作延期答辩处理。

第六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，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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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工商大学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7月 1日印发


